关于安徽明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1.申请文件显示，申请人未经审计的2025年半年报中，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5年6月30日，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均为3,392.53万元；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余额均为0。根据2023年、2024年审计报告，截至2023年12月31日、2024年12月31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余额分别为3,903.04万元、4,017.15万元；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均为0。请申请人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表》等相关规定核实长期股权投资和其他权益工具的核算是否准确，申请文件中的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如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参股公司相关情况未披露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与财务报表附注不一致）。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申请人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规则要求，对定向发行申请、定向发行说明书等文件进行全面梳理，核查是否存在披露明显不符合要求（如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未披露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资产负债率）以及数据、文字错误等情况（如主要监管指标遗漏了非同业集团及经济依存客户风险暴露集中度；正常贷款迁徙率的计算公式重复披露；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及依据存在错误；全部关联度数据前后不一致），如存在，请进行补充完善，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文件显示，申请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请申请人（1）结合公司章程、协议安排、主要股东之间的关系、在申请人的任职情况、持股比例等，以及是否存在相关主体通过委托持股、表决权委托、一致行动关系等方式实际控制发行人的情形，说明认定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依据是否充分合理，结论是否客观、谨慎；（2）结合股东会及董事会表决情况、董事和高管提名和选任情况、监事会及申请人经营管理的实际运作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内部人控制或管理层控制的情形，是否存在侵害申请人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3）说明是否曾存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出现重大分歧难以解决、严重影响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情形，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主要股东意见不一致情形下的解决机制及有效性，申请人保持经营稳定性和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具体安排。请申请人对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充分风险提示和重大事项提示。请申请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文件显示，确定本次发行对象为滁州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本次发行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请申请人结合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行业监管的有关法律法规，补充披露本次定向发行是否履行了必要的评估、备案、审批等程序，并补充提交相关批复文件。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申请材料显示，律师未就公司章程的合法合规性及公司治理有效性、认购资金来源、投资者适当性，以及是否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股权质押、冻结等问题发表明确意见。请律师围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逐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